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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人”、“公司”、“林平发展”）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１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

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

中国金融新闻网：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日报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海证券交

易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公司的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林平发展

（二）扩位简称：林平发展

（三）股票代码：

６０３２８４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７

，

５４１．４８００

万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１

，

８８５．３７００

万股，全部为公

开发行的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

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

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如下：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２０２３

年修订）》，主板企

业上市后前

５

个交易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

市

５

个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１０％

。 公司股票上市初期

存在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

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

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身

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

以承受的损失。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７

，

５４１．４８００

万股，上市初期，因

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或自上市

之日起

１２

个月， 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股份数量的

１０％

锁定期

为

６

个月。 公司本次上市的无限售流通股为

１

，

８４７．３４０３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２４．５０％

。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

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比较情况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分类标准，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

Ｃ２２

造纸和纸制品业”，截至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

静态市盈率为

２６．３６

倍。

截至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可比

Ａ

股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４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４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Ｔ－３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扣非前）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扣非后）

６００５６７．ＳＨ

山鹰国际

－０．０７ －０．１３ １．６６ － －

６０５５００．ＳＨ

森林包装

０．４７ ０．４５ ８．９０ １９．０７ １９．９５

６０３１６５．ＳＨ

荣晟环保

１．０８ ０．８９ １４．９９ １３．８２ １６．７７

００２０６７．ＳＺ

景兴纸业

０．０５ ０．０１ ５．６１ １１６．１０ ７０１．６７

均值（剔除异常值）

１６．４４ １８．３６

数据来源：同花顺

ｉＦｉｎｄ

，数据截至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

注

１

：

２０２４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

计算口径为：

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总股本；

注

２

：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

３

：计算

２０２４

年可比公司扣非前静态市盈率均值及扣非后静态市盈率均

值时，剔除异常值山鹰国际、景兴纸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７．８８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１４．０２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４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２

）

１２．８８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４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３

）

１８．６９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４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４

）

１７．１７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４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

３７．８８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１８．６９

倍，低于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 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２０２４

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平均水

平，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风险

主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

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

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

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

融资时， 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

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并支付相应的利

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

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

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

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

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建设

地址：萧县圣泉乡北城村

联系人：王善彬

电话：

０５５７－２２０１２１０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徐春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８

号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发行人：安徽林平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９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东莞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6年2月9日起新增以上机构为以下产品的销售机构。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6年2月9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以上机构办理以下产品的开户、申购、赎回、定

投、转换等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是否定投业

务

是否转换

业务

006932 平安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006933 平安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019591 平安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 是 是

012902 平安添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是 是

012903 平安添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是 是

023364 平安添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是 是

二、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

释权归销售机构所有，请投资者咨询销售机构。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

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 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销售机构决定和执

行，本公司根据销售机构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销售机构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销售

机构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

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

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上述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详见招募

说明书及相关公告，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要求的最

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

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

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

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

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28

网址：www.dgzq.com.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

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

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2月9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京东肯特瑞”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26年2月9日起新增京东肯特瑞为

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6年2月9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京东肯特瑞办理下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

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是否参加

费率优惠

1 006264 平安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2 021901 平安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参加

3 007158

平安合盛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不开通 开通 参加

二、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

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

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

公告为准，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基金公告要求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

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

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

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

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

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京东肯特瑞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

解释权归京东肯特瑞所有，请投资者咨询京东肯特瑞。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

费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率折扣由京东肯特瑞决

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京东肯特瑞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京东

肯特瑞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18

网址：http://kenterui.jd.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

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

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2月9日

关于嘉合胶东经济圈中高等级信用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第三个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2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合胶东经济圈中高等级信用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嘉合胶东经济圈中高等级信用债一年定开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1620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12月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信息披露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嘉合胶东经济圈中高等级

信用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

称“《基金合同》” ）及《嘉合胶东经济圈中高等级信用债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以下简称“《招

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2026年2月11日

赎回起始日 2026年2月11日

注：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2�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2.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具体办理时间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封闭期内，本基金不

办理申购、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的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含）起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含）

起满1年的期间。 本基金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本基金自每个

封闭期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含）起进入开放期，期间可以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本基金每

个开放期时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不少于2个工作日，具体时间由基金管理人在每个开放

期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予以公告。 若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原

因导致原定开放期起始日或开放期内不能办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或依据基金合同需暂停

申购或赎回业务，则开放期起始日或开放期相应顺延，直至满足开放期的时间要求，具体时

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的公告为准。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22年12月8日，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第三个开

放期时间为2026年2月11日至2026年3月4日，开放期内本基金接受申购、赎回申请，开放期

时间如需调整，届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如第三个开放期未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

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本基金自2026年3月5日起将进入第四个封闭期，届时

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若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原因导致原定开放期起始日或开放期内不

能办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或依据基金合同需暂停申购或赎回业务，则开放期起始日或开

放期相应顺延，直至满足开放期的时间要求，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的公告为准。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

转换。在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

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

格。 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等申请

的，视为无效申请。 开放期以及开放期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

发布的相关公告。

3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3.1.1投资者通过本基金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平台、 微信交易平台或其他销售机构申

购，首笔最低申购金额为1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1元（含申购费）。各销

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份额的首笔最低申购金额为5万元（含申购费），追加

申购单笔金额不低于10元（含申购费）。

3.1.2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或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

占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上限进行限制。如本基金单一投资人累计申购的基金份额数达到或

者超过基金总份额的50%，基金管理人有权对该投资人的申购申请进行限制。 基金管理人

接受某笔或者某些申购申请有可能导致投资人变相规避前述50%比例要求的，基金管理人

有权拒绝该等全部或者部分申购申请。

3.1.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

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 拒绝大额申购、暂

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

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制。 具体规定请参见基金管理人的

相关公告。

3.1.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

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申购设置级差费率，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

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0.50%

100万元≤M＜500万元 0.30%

M≥500万元 1000元/笔

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基金份额的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

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4�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办理赎回时，每笔赎回申请的最低份额为1份基金份额；基

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但某笔交易类业务（如赎回、基金转换、转

托管等）导致单个基金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份（含1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

必须一同赎回。 各销售机构对赎回限额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等数量限制。 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

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份额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N为日历日） 赎回费率

1日≤N＜7日 1.50%

7日≤N＜30日 0.10%

N≥30日 0%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

于等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25%计入基金财产；未归入基金财产的

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5�基金销售机构

5.1直销机构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名称：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广纪路738号1幢329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秦皇岛路32号A楼

法定代表人：魏超

电话：021-60168270

传真：021-65015087

联系人：陈晓瑜

客户服务电话：400-060-3299

网址：www.haoamc.com

5.2其他销售机构

基金管理人可以委托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销售机构销售本基金。 其他销售机构

情况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发布的相关信息。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规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

计净值。

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

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

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本次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相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本基

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投资人可登录基金管理人官方网站（www.haoamc.com）或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

务电话400-060-3299咨询相关信息。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

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投资有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

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

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购买本

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在投资本基金之前，投资人

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

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

慎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2月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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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今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新世纪

科教拓展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公司” ）有关办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本公

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新世纪

公司

是 7,000,000 5.28% 0.78% 2023-11-3 2026-2-4

重庆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本公

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新世

纪公

司

是 7,000,000 5.28% 0.78% 否 否 2026-2-4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之日

东莞市雁

晟实业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质押

担保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及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解除质

押及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本公

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新世纪

公司

132,500,

000

14.79

%

129,950,

000

129,950,

000

98.08

%

14.50

%

6,

259,

174

4.82%

2,

550,

000

100%

朱凤廉

126,110,

504

14.07

%

125,600,

000

125,600,

000

99.60

%

14.02

%

68,

900,

000

54.86

%

505,

758

99.07

%

杨志茂 36,000,000 4.02% 36,000,000

36,000,

000

100% 4.02%

30,

000,

000

83.33

%

0 0%

合计

294,610,

504

32.88

%

291,550,

000

291,550,

000

98.96

%

32.54

%

105,

159,

174

36.07

%

3,

055,

758

99.84

%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非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未来半年内，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2,735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77.17%，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5.37%，对应融资余额12.47亿元；未来一

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5,805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87.59%，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28.80%， 对应融资余额15.27亿元。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

力，还款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等。

3．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4．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1）名称：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东深二路66号天安数码城

（4）主要办公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英才路

（5）法定代表人：杨梅英

（6）注册资本：80,000万元

（7）经营范围：科教投资，房地产投资，实业项目投资，工程管理服务（不含建设工程

监理），工程咨询服务（不含工程造价专业咨询），房地产咨询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

（8）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资产总额 2,659,417.33

负债总额 2,153,209.33

营业收入 82,367.73

净利润 -13,435.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901.11

资产负债率 80.97%

流动比率 82.08%

速动比率 81.05%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4.68%

（9）截至目前，新世纪公司各类借款总余额15.04亿元，未来半年内需偿付上述债务金

额11.14亿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上述债务金额15.04亿元。 还款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等。

5．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预计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等。

6．本次股份质押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将会采

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追加保证金或其他担保物等措施化解风险。

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相关的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六日

融通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C

类

新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

通基金”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签署的销售协议，从2026年

2月9日起，融通基金旗下融通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C类新增招商银行旗下

招赢通平台为销售机构。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14127�(C类) 融通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二、咨询方式

1.招商银行招赢通

网址：https://fi.cmbchina.com

联系电话：95555

2.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3-8088（免长途话费）；0755-26948088

三、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

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

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

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2月9日

银华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银华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

2026年2月9日开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本基金场内简称为“港红利指” ，扩位简

称为“港股红利低波50ETF” ，证券代码：520610。

截至2026年2月6日，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为基金

资产净值的91.99%，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基

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2月9日

关于博时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变更

IOPV

计算机构并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

为统一计算标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博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6年2月9日起，委托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计算博时

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扩位简称：上证50ETF

博时；基金代码：510710）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经与本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本公司拟变更本基金的IOPV计算机构并对《博时上证5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一、具体调整内容

将《基金合同》“第七部分 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 的“四、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计算

与公告”修订为：

“基金管理人在每一个交易日开市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当日的申购、 赎回清单，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人委托其他机构在开市后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组合证券内各只证

券的实时成交数据，计算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交易时间内发布，仅供

投资者交易、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参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具体计算方法参见招募说明

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公式及保留的小数点

位数，并予以公告。 ”

二、重要提示

1、本次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IOPV）变更计算机构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涉及的调整内

容将进行相应更新。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信息，请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

本公司网站https://www.bosera.com查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等文件及其更新，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3、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

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人购买基金，既可能按其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

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

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2月9日


